
宝库河（黑泉水库）水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危化品检查站[国

道 227线 57km+750m]到油房卡村段）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按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聘请了专家进行验收工作指导，提

出如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2671.6 万元，主要修建水工部分、土建工程及水生态修复三

部分。水工部分：护岸、清淤、生态拦挡坝；土建工程：桥涵、木栈道、休憩站、

检查站及乡政府区域铺装紧急疏散通道及广场 5116 ㎡，包括碎石、塑石及石板

等；水生态修复：危化品检查站区段、油房卡村段（对河道两侧因河水长期冲刷

形成的裸地进行修复，其中裸地修复面积 39956 ㎡，轻度修复面积 17932 ㎡）。

（2）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情况见下表 1。

表 1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表

序

号
项目组成 环评阶段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1
主体工

程

河道疏

浚

油房卡村段

清淤河道 550m

桩号：0+000.0m-0+550.0m

油房卡村段清淤河道 550m

桩号：

0+000.00m+0+550.00m

与环评

一致，

无变更

危化品检查站段

清淤河道 1200m

桩号：1+183.0m-2+383.0m

危化品检查站段

清淤河道 1200m

桩号：1+183.0m-2+383.0m

哈家咀段

清淤河道 450m

桩号：0+000.0m-0+450.0m

哈家咀段

清淤河道 450m

桩号：0+000.0m-0+450.0m



护岸工

程

油房卡村段

格宾网箱护岸 180m

桩号：0+550.0m-0+730.0m

油房卡村段

格宾网箱护岸 180m

桩号：0+550.0m-0+730.0m

危化品检查站左岸

大块石镇脚+草皮护坡 650m

桩号：1+513.0m-2+163.0m

危化品检查站左岸

大块石镇脚+草皮护坡 650m

桩号：1+513.0m-2+163.0m

危化品检查站左岸

混凝土挡墙 110m

桩号：2+163.0m-2+273.0m

危化品检查站左岸

混凝土挡墙 110m

桩号：2+163.0m-2+273.0m

祁汉沟右岸

格宾网箱护岸 100m

桩号：0+000.0m-0+100.0m

祁汉沟右岸

格宾网箱护岸 100m

桩号：0+000.0m-0+100.0m

水生态

拦挡坝

宝库河左岸

设 1#、2#拦挡坝

桩号 1+533m 与 2+108m

宝库河左岸

设 1#、2#拦挡坝

桩号 1+533m 与 2+108m

哈家咀段

设 3#、4#、5#拦挡坝

桩号 0+222m、0+261m 与

0+295m

哈家咀段

设 3#、4#、5#拦挡坝

桩号 0+222m、0+261m 与

0+295m

桥涵

1座，位于宝库河左岸国道

227 线西侧，支流佛沟沟口

交汇处

1 座，位于宝库河左岸国道

227 线西侧，支流佛沟沟口

交汇处

木栈道

危化品检查站左岸，长

210m，宽 1.8m

危化品检查站左岸，长

210m，宽 1.8m

哈家咀支流右岸，长 374m，

宽 1.2m

哈家咀支流右岸，长 374m，

宽 1.2m

检查站
碎石、塑石及石板铺设面积

5116 ㎡

碎石、塑石及石板铺设面积

5116 ㎡

水生态

修复

裸地修复面积 39956 ㎡，轻

度修复面积 17932 ㎡。

裸地修复面积 39956 ㎡，轻

度修复面积 17932 ㎡。上层

植被主要以青杨、小叶杨为

主，主要分布在沿国道区域

及现状破坏较严重区域；中

层植被以丁香、连翘榆叶梅

等，主要分布在生态修复腹

地；下层播撒野花、浅滩种

植萱草等。



2
辅助工

程
交通

临时道路共计 970m，宽 3m。

分三段建设：

桩号：0+50m-0+250m、

0+000m-0+100m、

1+513-2.183m

临时道路共计 970m，宽 3m。

分三段建设：

桩号：0+50m-0+250m、

0+000m-0+100m、

1+513-2.183m

与环评

一致，

无变更

3
公用工

程

给排水
生活用水依托附近村民，生

产利用河水

生活用水依托附近村民，生

产利用河水
与环评

一致，

无变更
供电 从危化品检查站接入 接自就近电网

4
临时工

程

施工营

地

1处，占地 500 ㎡，包括生

活区及仓库

2 处，总占地 850 ㎡，用于

材料堆放及施工营地

与环评

不一

致，有

变更

施工便

道

临时道路共计 970m，宽 3m。

分三段建设：

桩号：0+50m-0+250m、

0+000m-0+100m、

1+513-2.183m

临时道路共计 970m，宽 3m。

分三段建设：

桩号：0+50m-0+250m、

0+000m-0+100m、

1+513-2.183m

与环评

一致，

无变更

5
环保工

程

废水

生活污水就地泼洒降尘、绿

化，施工人员使用村委会内

旱厕

生活污水产生量少，就地泼

洒降尘，不外排，施工人员

使用村民家的旱厕

与环评

不一

致，有

变更生产废水设置沉淀池 1 座

（3m³）

无生产废水产生，未设置沉

淀池

废气

车厢篷布掩盖、封闭运输，

道路洒水；施工范围内设

2.5m 高围挡；堆料场设置防

尘布遮盖。

车厢篷布掩盖、封闭运输，

道路洒水；施工范围内设

2.5m 高围挡；堆料场设置

防尘布遮盖

与环评

一致，

无变更

噪声
敏感目标点设置禁鸣牌，用

低噪声设备

设置有禁鸣牌，选用了低噪

声的施工设备

与环评

一致，

无变更

固体废

物

设生活垃圾收集箱，生活垃

圾经集中收集后运往就近

村庄垃圾集中收集点处置

生活垃圾使用袋子收集，收

集后运往城关镇垃圾集中

收集点处置

与环评

一致，

无变更

生态

设置警示牌，禁止施工人员

到非施工区域活动，施工结

束后及时补种施工区内植

被。

设置警示牌，禁止施工人员

到非施工区域活动，施工结

束后及时补种施工区内植

被。

与环评

一致，

无变更

设置导流围堰 设置导流围堰



（二）验收范围

验收调查范围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评价范围相一致。

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根据在大通县生态环境局了解的情况，在施工期间，大通县生态环境局未接

到关于本项目扬尘污染的投诉。

工程施工作业中工程基础开挖、砂石料堆放填充、车辆运输等都会引起局地

环境的粉尘和扬尘污染，另外施工期车辆行驶也会造成道路二次扬尘。

通过向建设单位核实，项目采取了以下废气治理措施：

（1）对开挖沿线堆放的临时弃土采用密目网进行遮盖；

（2）严格控制运输车辆的行驶速度，场地内的行车速度和物料运输过程中

的行车速度均不超过20km/h，减少风致扬尘；

（3）做好施工组织计划，尽可能缩短施工工期；

（4）进出工地的物料运输车辆，采用密闭车斗，若无密闭车斗，车斗用苫

布遮盖严实，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物料的遗撒；

（5）对运输车辆进行定点定期清洗车身；

（6）对材料堆场进行封闭式作业，周围以彩钢板拦挡。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施工期废气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项目施工期未受到周

边人员投诉，无环保部门的通知和处罚。故项目采取的废气防治措施可行。

2、废水

工程施工期对水质的影响主要来自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施工期产生的盥洗水在场地内泼洒抑尘，施工人员依托附近村民

家中的卫生设施。

施工过程中禁止在河道内倾倒垃圾、冲洗车辆、严禁施工结束后产生的生活

垃圾、混凝土弃渣等固废倾倒在河道内。

本工程施工工艺主要采用人工施工和小型机械配合的施工方法，主要施工工

程为护岸、拦挡坝及桥涵。在施工过程中合理安排开挖方式，在枯水期进行施工，

分段分区施工，河水从旁侧改道通过，使河水不进入施工区，施工导流采用纵向

围堰进行河道导流，项目在导流施工及围堰拆除过程中会扰动河水，引起河水浑



浊，影响下游水质。由于悬浮物沙物质为颗粒状，它随着河水运动的同时在河水

中沉降，对河道下游水质的影响有限。随着施工结束，围堰拆除，影响随之消失。

本项目实际运营过程中购买清洁的石块无需冲洗，混凝土为购买的商砼无需现场

拌合，河道施工采用围堰导流，因此无需设置沉淀池，无废水产生。

根据现场调查，施工阶段无遗留环境问题。废水治理措施可行。

3、噪声

根据在大通县生态环境局了解的情况，在施工期间，大通县生态环境局未接

到关于本项目噪声扰民和污染的投诉。

项目施工期噪声污染主要由施工作业机械产生。通过向建设单位核实，项目

采取了以下噪声治理措施：

（1）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中对建筑施工的有关管理规定和要求，夜间禁止施工。

（2）对人为的施工噪声应有降噪措施和管理制度，并进行严格控制，最大

限度地减少噪声扰民。

（3）在距离环境敏感点较近（200m 以内）的地段施工时，采用小型机械和

人工施工方式；材料装卸时，采用人工搬运。

（4）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了各设备正常运转。

（5）加强车辆的管理，控制车辆鸣笛，限速行驶。

（6）禁止了施工设备同时施工，避免噪声叠加。

（7）车辆进出口设置有低速、禁鸣标志。

（8）物料运输车辆在经过村庄等居民区时，严格控制车速，不得超过 20km/h，

禁止鸣笛等。

根据调查，项目施工阶段噪声治理措施有效，无噪声扰民投诉事件。

4、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施工开挖土石方、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的生

活垃圾等。

（1）生活垃圾

项目生活垃圾采取分类化管理，并在施工驻地周围建立小型的垃圾临时暂存

点，以就近原则定期清运至城关镇垃圾中转站。



（2）开挖方

工程开挖产生的土石方及河道清理出的砂石经集中收集后转运至临时堆场，

等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后土石方全部回填于护岸及用作检查站建设用，无弃方

产生。

（3）建筑垃圾

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将会产生少量建筑垃圾，主要有混泥土撒漏凝固物、废钢

筋头、废包装袋等，此类建筑垃圾产生量较小，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的外售给废品

回收站，剩余的不能回收利用的拉运至当地住建部门指定的堆场。

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施工期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合理处置，未在现场随意抛

洒或堆放垃圾，治理措施可行。

5、生态

（1）主体工程区

主体工程沿河道两侧布置，在护岸及防汛道路沿线采取植物措施进行绿化，

护岸上方铺设植被土，植被土上方进行植被恢复及绿化。对开挖堆土表面进行防

雨布苫盖，并用编织袋装土压脚，施工前制订了详细的植被恢复方案，临时开挖

的土方实行分层堆放与反序分层回填，地表 30cm厚的表土层，分开堆放并标注

清楚。平整填埋时，采取分层回填，尽可能保持原有的生长环境、土壤肥力和生

产能力不变，以利于施工结束后植被的恢复。

（2）临时施工营地

项目施工过程中利用永久占地的休憩站两处用作材料堆场和施工营地，分别

位于危化品检查站左岸和哈家咀支流右岸；施工便道位于水生态修复区域，对其

保留用作平时养护苗木的便道。

（3）生态修复

项目对河道两侧裸露地段进行了大面积的生态修复，修复面积约 57888㎡，

上层植被主要以青杨、小叶杨为主，主要分布在沿国道区域及现状破坏较严重区

域；中层植被以丁香、连翘榆叶梅等，主要分布在生态修复腹地；下层播撒野花、

浅滩种植萱草等，根据现场勘查目前生态修复区域植被生长较好，绿化覆盖率可

达到 85%以上。

综上所述，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施工期污染物均得到了有效处置，施工现场



生态环境恢复良好。该项目建设阶段，未接到居民投诉，未发生扰民事件。因此

项目施工期采取的污染物治理措施合理可行。

三、“三废”环境影响验收结论

1、废气调查结果

据调查，施工期采取了对护岸及开挖堆放的临时弃土采用密目网进行遮盖；

严格控制运输车辆的行驶速度，场地内的行车速度和物料运输过程中的行车速度

均不超过 20km/h，减少风致扬尘；做好施工组织计划，尽可能缩短施工工期；

进出工地的物料运输车辆，采用密闭车斗，若无密闭车斗，车斗应用苫布遮盖严

实，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物料的遗撒；对运输车辆进行定点定期清洗车身；对材料

堆场进行封闭式作业，周围以彩钢板拦挡。

施工期短暂，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该类影响即消失。通过走访调查，施工期

间未发生大气污染事故，也未发生废气污染的环保投诉情况，施工期间采取的废

气污染防治措施有效。

2、废水调查结果

据调查，工程施工期对水质的影响主要来自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施工期产生的盥洗水在场地内泼洒抑尘，施工人员依托施工区域

周边村民家中的旱厕。

施工过程中禁止在河道倾倒垃圾、冲洗车辆、严禁施工结束后产生的生活垃

圾、混凝土弃渣等固废倾倒在河道内。

本项目施工工艺主要采用人工施工和小型机械配合的施工方法，在河道施工

过程中采用围堰导流以保护河水不受施工污染。

根据现场调查，施工阶段无遗留环境问题。废水治理措施可行。

3、噪声调查结果

据调查，项目施工期噪声污染主要由施工作业机械产生。通过向建设单位核

实，项目采取了以下噪声治理措施：

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中对建筑施工的有关管理规定和要求，夜间禁止施工；对人为的施工噪声应有降

噪措施和管理制度，并进行严格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噪声扰民；在距离环境敏

感点较近（200m以内）的地段施工时，采用小型机械和人工施工方式；材料装卸



时，采用人工搬运；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了各设备正常运转；

加强了车辆的管理，运输工作尽量在白天进行，并控制车辆鸣笛，限速行驶；禁

止施工设备同时施工，避免了噪声值叠加；车辆进出口应设置有低速、禁鸣标志；

物料运输车辆在经过居民区时，严格控制车速，车速不得超过20km/h，禁止鸣笛

等。

根据调查，项目施工阶段噪声治理措施有效，无噪声扰民投诉事件。

4、固体废物调查结果

据调查，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施工开挖土石方、建筑垃圾及施工

人员的生活垃圾等。

（1）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采取垃圾袋收集，定期清运至城关镇垃圾中转站。

（2）工程开挖产生的土石方经集中收集后转运至临时堆场，等项目主体工

程建设完成后土石方全部回填与于护岸及检查站、休憩站的修建。无弃方产生。

（3）建筑垃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将会产生少量建筑垃圾，主要有混泥土撒

漏凝固物、废钢筋头、废包装袋等，此类建筑垃圾产生量较小，有回收利用价值

的的外售给废品回收站，剩余的不能回收利用的拉运至当地住建部门指定的堆场。

根据现场调查，工程施工期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合理处置，未在现场随意抛洒或堆

放垃圾，治理措施可行。

5、生态

本项目施工占地主要为护岸修建占用河道两侧，在护岸及防汛道路沿线采取

植物措施进行绿化。对开挖堆土表面进行防雨布苫盖，并用编织袋装土压脚。护

岸上方铺设植被土，植被土上方进行植被恢复及绿化。施工过程中利用永久占地

的休憩站两处用作材料堆场和施工营地，分别位于危化品检查站左岸和哈家咀支

流右岸；施工便道位于水生态修复区域，对其保留用作平时养护苗木的便道；对

河道两侧裸露地段进行了大面积的生态修复，修复面积 39956 ㎡，轻度修复面积

17932 ㎡。上层植被主要以青杨、小叶杨为主，主要分布在沿国道区域及现状破

坏较严重区域；中层植被以丁香、连翘榆叶梅等，主要分布在生态修复腹地；下

层播撒野花、浅滩种植萱草等，加之施工期较短，所以项目施工对区域植被影响

较小。



四、验收专家审查意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专家提出竣工验收主要审查意见，意见详见附件。

五、验收结论

本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的规定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有关污染治理设施

及措施，执行了“三同时”制度，工程立项、环评等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

批复的要求。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较规范，内容较全面。根据验收审查专家的指导、

建议，经过认真完善、修改，严格落实专家提出的验收意见后，环境管理要求基

本得到了落实，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对水生态修复区域应加强管理，及时补种，并制定长期维护计划。

大通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










